
高楼府〔2025〕1号
重庆市铜梁区高楼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高楼镇2025年度安全生产

监督检查工作计划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，各办、室、中心、大队，有关单位：

《高楼镇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》经高楼镇政府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。请认真开展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。
重庆市铜梁区高楼镇人民政府    

2025年1月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高楼镇2025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为指导，坚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的方针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坚持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，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，按照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安的总体要求，依法制定本镇的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，按照检查研判、行政处罚、整改复查的执法检查工作方法，切实增强监督检查的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实效性，促进安全生产走向法治轨道，为全镇安全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

二、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

（一）工作目标

通过实施安全生产监管检查计划，对全镇纳入直接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检查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发现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，减少一般安全事故，坚决杜绝较大以上安全事故。

（二）主要任务

确保计划检查执行率100%，查明的事故隐患责令整改率100%，到期复查率100%，已查实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依法查处率100%，具体内容为：

1.依法通过有关安全生产行政审批的情况；

2.对安全生产工作中教育、培训、考核、考试情况；

3.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机制、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、作业规程情况；

4.发放职工劳动防护用品，加大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方面投入情况；

5.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必要的安全生产技术管理人员情况；

6.危化品的生产、销售、储存、运输、使用方面的建档情况；

7.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与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使用方面的情况；

8.对安全生产方面的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、定期监测、演练方面的情况；

9.对安全生产设备的维修、维护、保养、定期检测情况；

10.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落实情况；

11.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；

12.其他涉及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方面隐患排查整改情况；

（三）任务分工

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原则及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由各责任办所按照监督检查计划（详见附件1）进行安全监督检查，具体检查方案由责任办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。责任部门：高楼镇党政服务岗、平安应急岗、经济发展岗、民政事务岗、规划建设岗、生态环境岗、农业服务岗、文化教育岗。

三、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测算

（一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

高楼镇从事安全监管执法工作人员11名。
（二）执法工作日测算

1.总法定工作日：250天×11人=2750天。

2.其他执法工作日共950天，包括：配合上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共计50天；参与上级安全监管执法机关组织的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共计150天；安全生产举报查处共计50天；检查指导相关办公室和村（居）安全生产工作共计150天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报告的受理、登记建档、跟踪监控、督促整改共计150天；开展机动执法共计250天；上级安全监管机关安排的工作任务共计150天。

3.非行政执法工作日共970天，包括：学习、培训、考核、会议、人事管理、日常工作事务共计380天；病假、事假共计150天；检查指导村（社区）监管执法及中心工作共计280天；公务员法定年休假、探亲假、婚（丧）假共计115天；参加党群活动共计45天。

4.行政执法检查工作日：总法定工作日-其他执法工作日-非行政执法工作日，即2750-950-970=830天，占法定工作日的30.2%。

四、执法检查次数
根据我镇工作实际，每次监督检查至少2人，平均每次检查天数不少于2天，即全年累计检查次数不少于210次（包括对同一个监督检查对象多次监督检查），具体检查安排附后（附件1）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依法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是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落实安全生产工作重大决策和部署、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有效举措，相关办、所要结合自身实际编制各自监督检查方案，认真按照年度执法计划组织开展安全检查，并加强协调配合，注重实效。

（二）规范执法，提升执法水平。执法检查时执法检查人员不少于2名，并佩戴执法证件；开展检查要制作现场检查记录，将检查情况如实记录，并由检查人员和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字，要求企业整改的，应及时下达书面责令整改书，整改到期及时复查，核实整改落实情况，形成闭环，制作复查意见书；对短时间内无法整改的事故隐患，应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按照整改措施、责任、资金、时限和预案“五落实”的要求进行整改；由其他部门处理的，应当登记建档并移送责任部门处理。

（三）统筹协调，确保计划落实。要充分做好监督检查计划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，保证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落到实处。积极主动协调，事先安排好检查人员、检查路线及交通车辆等，妥善处理好日常工作事项，不能以人员、装备、时间不足为由而影响执法计划的实施，各责任部门安全检查应做到全年全覆盖，各分管领导确保每月参加1次检查，主要领导确保每季度及各节日参与检查。

附件：高楼镇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表
	附件
高楼镇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表

	序号
	责任部门
	监督检查

对象名称
	计划检查时间
	备注

	
	
	
	1月
	2月
	3月
	4月
	5月
	6月
	7月
	8月
	9月
	10月
	11月
	12月
	

	1
	应急管

理岗
（序号1-5）
	烟花爆竹零售
	1
	
	
	1
	
	
	1
	
	
	1
	
	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2
	
	水上交通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3
	
	消防安全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4
	
	重庆海龙制冷设备厂（工贸）
	
	
	1
	
	
	1
	
	
	1
	
	
	1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5
	
	随机抽查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44

	6
	经济发

展岗
（序号6-10）


	重庆海龙制冷设备厂
	
	1
	
	
	1
	
	
	
	1
	
	
	1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7
	
	乡村振兴车间
	1
	
	1
	
	
	1
	
	1
	
	1
	
	1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
	序号
	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

	监督检查

对象名称
	计划检查时间
	备注

	
	
	
	1月
	2月
	3月
	4月
	5月
	6月
	7月
	8月
	9月
	10月
	11月
	12月
	

	8
	
	燃气销售店
	1
	1
	
	1
	1
	
	
	1
	1
	
	1
	1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9
	
	燃气使用单位
	
	
	1
	1
	
	1
	1
	
	
	1
	1
	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10
	
	随机抽查
	1
	1
	1
	1
	1
	1
	1
	
	1
	1
	1
	
	34

	11
	农业服

务岗
（序号11-17）
	岩洞湾水库
	
	
	1
	
	
	1
	
	
	1
	
	
	1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12
	
	小沟水库
	1
	
	
	1
	
	
	1
	
	
	1
	
	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13
	
	养殖企业检查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14
	
	重点企业检查（泰香农业）
	
	1
	
	1
	
	
	1
	
	
	
	1
	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15
	
	农用拖拉机
	
	1
	
	
	
	
	
	1
	1
	
	
	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16
	
	沼气池
	
	
	1
	
	1
	
	
	
	
	
	1
	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17
	
	随机抽查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42

	序号
	责任部门责任部门
	监督检查

对象名称
	计划检查时间
	备注

	
	
	
	1月
	2月
	3月
	4月
	5月
	6月
	7月
	8月
	9月
	10月
	11月
	12月
	

	18
	规划建设岗、生态环保岗
（序号18-22）
	龙源社区场镇

(含市政）
	
	
	1
	
	
	1
	
	
	1
	
	
	1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19
	
	高楼镇所辖村公路安全隐患排查、农村房屋修缮和重建、危房及旧房拆除
	
	1
	
	
	1
	
	
	1
	
	
	1
	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20
	
	乡村公路建设、重点工程建设
	1
	
	
	1
	
	
	1
	
	
	1
	
	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21
	
	饮水取水点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22
	
	随机抽查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36

	23
	民政事务岗
（序号23-25）
	高楼镇敬老院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24
	
	散居五保
	
	1
	
	
	1
	
	
	1
	
	
	1
	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25
	
	随机抽查
	
	1
	
	1
	
	
	1
	
	1
	1
	
	1
	22

	序号
	责任部门责任部门
	监督检查

对象名称
	计划检查时间
	备注

	
	
	
	1月
	2月
	3月
	4月
	5月
	6月
	7月
	8月
	9月
	10月
	11月
	12月
	

	26
	文化教育岗
（序号26-28）
	高楼镇中心小学校
	
	1
	
	1
	
	1
	
	
	1
	
	1
	1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27
	
	文物单位
	
	
	
	
	
	1
	
	
	
	
	
	1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28
	
	随机抽查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20

	29
	党政服务岗（序号29-31）
	镇公共服务中心、文化服务中心两处大楼，镇政府办公楼（含职工宿舍）
	1
	
	1
	
	1
	
	1
	
	1
	
	1
	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30
	
	镇政府机关食堂
	
	1
	
	1
	
	1
	
	1
	
	1
	
	1
	计划数不含复查

	31
	
	随机抽查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1
	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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